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物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考量「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物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於91年4月23日訂定，迄今約15年未修訂，衡酌每年度辦理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清(盤)點等實務運作情形，並參酌各複檢小組提供建議事項、及本所職安會於每年9月召集相關單位專業人員組成聯合安全防護稽查小組，執行聯合安全防護稽查，其中已包括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等項目，為避免因重複性之檢查工作，進而造成各單位困擾，故予以刪除本作業要點有關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等項目，另依據本所秘書室完成全所財物保管人員「財物盤點作業問卷調查」結果確定各單位自行辦理之初盤作業方式，爰修正本作業要點，其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為避免本所各財物保管人對財產與物品是否皆納入保養檢查而混淆不清，故修正名稱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年度財產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以名實相符。（修正第一節至第五節）
二、配合本所年度聯合安全防護稽查及資訊安全管理稽核，避免重複檢查，爰刪除有關工業安全、消防安全、電力使用安全、通訊安全一併納入財產保養檢查之規定。（修正第一節第一點、第二節第一點及第三節第二點）
[bookmark: _GoBack]三、修正依據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實施計畫之內容排定期程前二個月函知各單位辦理，並得依實務需要調整之，使相關作業進行更為彈性並刪除重複性之規定。（修正第一節第三點、刪除第二節第三點第四項、刪除第三節第三點及第六點、刪除第四節第三點）
四、參照本所秘書室完成「財物盤點作業問卷調查」，確定各單位自行辦理之初盤作業方式，爰文字修正。（修正第三節第二點第二項及第四項）
五、爰將本作業要點所需使用之表格明訂於各節、項次內，俾利各單位參照使用。（刪除第二節第六點）
六、刪除有關頒發獎勵金及禮卷，以符合規定。（修正第五節第一點第四款、刪除第五節第五點第四項第五款）
七、增訂本所第三類財產保養檢查複檢小組成員，係於本職外兼辦本項業務，備極辛勞，建議擔任複檢人員之編制員工，給予獎勵1次之規定。(增訂第五節第二點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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